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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行政院核復教育部所報「公立中小學校校長、幼稚園

園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」修正草案一案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4年10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040050304號函

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旨揭加給表修正前，為符實需，高級中等學校及公立幼兒

園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之支給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(一)103年8月1日起，高級中等學校副校長支領相當薦任第9

職等主管職務加給；校長及單位主管主管職務加給，仍

依旨揭加給表高中、高職校長及單位主管規定辦理。

(二)101年1月1日起，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改制之公立幼兒

園，其主任及組長主管職務加給，依旨揭加給表幼稚園

主任及組長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專設幼兒園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財政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主計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(

含附件) 2015-11-02
11:38:57


